
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一、 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善用教育

資源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 

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院（不含軍警校院）均可申請。 

三、 審查項目與機制 

（一） 各校應以「建立大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提升機制」為主題擬

定執行計畫與配套措施，於每年公告期程內檢附執行計畫乙

式十份報部。由本部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審查，審查項目如

下： 

1. 組織及運作面： 

（1） 學校所提執行計畫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提升之關

係。 

（2） 學生學習成效資料之取得、收集、儲存、分析之專

業程度。 

（3） 校務研究辦公室組織架構與其他部門隸屬、分工與

合作關係。 

（4） 校務研究辦公室永續運作之規劃。 

2. 專業人力資源面： 

（1） 校務研究辦公室成員之專業背景。 

（2） 校務研究辦公室成員之專業發展機制。 

3. 校務應用面 

（1） 學校教學輔導系統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系統整合程

度。 

（2） 校務資源分配及教師升等制度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系統整合程度。 

（3） 其他有助於依學習成效數據分析提供學生個別化學

習經驗與主動輔導之措施。 

（二） 申請學校依學校屬性與類別分組審查，並擇優核定補助。 

四、 補助方式與項目 

（一） 本計畫原則一次核定補助三年，獲補助學校每學年結束後一

個月內應繳交執行計畫報告（包括學生學習成效加值情形、

校內相關系統建置與配套措施落實情形）。於計畫執行第一

年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期中執行報告書報部辦理期中考

評，執行成果不佳者補助經費將酌以減列或終止補助。 

（二） 前項期中考評重點如下： 

1.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系統的設計、開發與應用。 



2. 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習成效資料數位化之落實程度。 

3. 學校教學輔導系統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之結合程度。 

4. 校務資源規劃及教師升等制度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之結合

程度。 

（三） 每校每年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300萬元為原則，補助

項目涵蓋如下： 

1. 執行計畫人員之人事費用。 

2. 執行計畫人員專業發展所需之訓練費用。 

3. 聘請國內外校務機構研究領域專家之顧問費用。 

4. 整合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系統或與教學輔導系統之相關系統

建置費用。 

（四） 獲補助之學校每年應提撥配合款用以執行本項計畫，配合款

金額不得低於獲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三十。 

五、 經費請撥、執行及結報 

（一） 本計畫編列之各項經費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及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訓練講

習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辦理。 

（二） 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除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外，並應依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六、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為發展全國共同性的學習成效評量工具，本部將遴選大學發

展學習成效評量工具協作平台，獲本計畫補助之大學均需配

合協作平台之相關作業。 

（二） 獲補助學校應向學生說明並徵得同意收集個人學習歷程資料

及畢業流向之相關資料，前述數據資料應由校內專責單位管

理，並應無條件授權本部使用，以作為提升公共政策品質之

用。 

（三） 獲本部競爭型計畫經費（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發展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補助之學校、獲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學

校及私校中長程計畫獎補助）之學校，應於計畫中說明與競

爭型計畫之整合方式。 

（四） 所提計畫內容已受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獎補助者，不得再予

補助，有重複獎補助情形，將追繳重複補助部分之經費。 

（五） 獲補助學校負有配合本部推廣校務專業管理模式之責，應配

合本部辦理成果發表會或研討會，以分享經驗進行交流。並

應配合本部需求，協助同類型或地區之大學發展校務專業管

理體系。 


